
國 立 新 竹 高 級 工 業 職 業 學 校 附 設 進 修 學 校 1 0 0 學 年 度 
寒 假 行 事 簡 曆 及 第 2 學 期 註 冊 須 知 
※開學日期：2 月 8 日(星期三)晚上六時開學典禮。 

※學雜費、書籍費繳費日期：2 月 8 日至 2 月 14 日。 

 
月 日 星期 時間 辦理項目 承辦單位 地點 說明 

1 17 二 

09:20 
14:00 

 
18:00 
18:50 
19:10 

1.大學學測第一天 
2.召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 
  期末校務會議 
3.期末考第四天 
4.全校大掃除 
5.結業式 

教務組 
訓導處 
 
教務組 
訓導組 
訓導組 

 
 
 
 
各班掃地區域 
力行館二樓 

 

1 18 三  
09:00 

寒假開始 
大學學測第二天 

 
教務組  

 

1 20 五  教師繳交學期成績截止  進校辦公室  

1 22 日     除夕 

1 23-26 一~四   教務組 進校辦公室 農曆春節 

1 27 五     調整放假 

2 4 六  補 1/27 上班日    

2 6 一  公布第 2 學期課表    

2 7 二 
 

10:00 
14:00 

寒假結束 
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 
召開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 

 
 

 

2 8 三 

 
 
 

18:00 
 

1.開學典禮 
2.公告績優生名單 
3.發放第 1 學期成績單 
4.發放學雜費、書籍繳費單及註冊須知 
5.發放第 2 學期教科書 
6.申請就學貸款 
7.繳交校園安全維護費 
8.進行班務活動 

訓導組 
教務組 
各班導師 
各班導師 
各班導師 
各班導師 
訓導組 
訓導組 

力行館二樓 
進校佈告欄 
各班教室 
各班教室 
各班教室 
各班教室 
進校辦公室 
進校辦公室 

 

2 9 四 18:00 正式上課  各班教室  

※寒假生活須知暨註冊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假期裡探訪親友或旅遊，應先向父母稟報去處，特別注意安全維護細節。 

二、絕對禁止進出不良場所，不酗酒、不賭博、不做妨害校譽的事。 

三、寒假裡注意生活作習正常規律，多安排溫書自習時間，以自我充實，培養內涵。 

四、請隨時翻閱寒假重要行事表，按規定時間返校或辦理有關事項。 

五、就學貸款：2/8-2/13 受理申請，請同學務必即早完成辦理。 

六、校園安全維護費：2/8 開學當天繳交校園安全維護費$380 元，以班級為單位收齊後交至訓導組。 

七、註冊日：2/17 擲交學雜費、書籍費繳費單收據、第一學期成績單及學生證至教務組。【若家中經

濟有困難，請於開學一週內告知學校，以延緩註冊！】 

八、進修學校電話：(03)5318747       日校教官室電話：(03)5318740 


